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行政执法监督立案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[2025] 001 号
	案件来源
	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
	受审时间
	

	案    由
	

	当事人
	个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
	
	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单位
	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
	
	
	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简要案情
	




	监督机关承办科室意    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监督机关负 责 人
意    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询问笔录
询问机关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询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询问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至    时    分
询问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询问人：姓名           性别             年龄          
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问：我们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法监督人员，这是我们的执法监督证件，请你确认。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询问人签名或盖章：
（共   页   第1页）
笔录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询问人签名或盖章：
（共   页   第   页）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案件处理意见书
[         ]           号
	案    由
	

	当事人
	个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
	
	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单位
	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
	
	
	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案
件
调
查
经
过
	







	证
据
材
料
	





	调
查
结
论
及
处
理
意
见
	







监督人员签名：
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监督
机构
意见
	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	监督
机关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暂扣行政执法证件通知书（1）

（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人员姓名）：
因你（                   违法事实                  ），
依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第三十二条  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从即日起对你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（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编号）予以暂扣，在暂扣期间，你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。
暂扣行政执法证件地点：

执法监督人员：               执法监督证件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执法监督人员：               执法监督证件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基本文书：
暂扣行政执法证件通知书（2）

（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人员所在单位）：
因你单位行政执法人员（          姓名及其违法事实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依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第三十二条 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于    年    月   日起对该执法人员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（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编号）予以暂扣，在暂扣期间，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，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或进行离岗培训。
暂扣行政执法证件地点：               

执法监督人员：               执法监督证件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执法监督人员：               执法监督证件号：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解除暂扣行政执法证件通知书（1）

（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人员姓名）：
本机关决定对你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（编号）自      年
      月       日起解除暂扣。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解除暂扣行政执法证件通知书（2）

（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人员所在单位）：
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行政执法人员（姓名）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（编号）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起解除暂扣。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 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收缴行政执法证件决定书（1）

（被收缴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姓名）：
因你（                   违法事实                  ），
依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第三十二条 之规定，我单位决定对你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（被收缴行政执法证件编号）予以收缴，并取消你的行政执法资格，自本通知书下发之日起，你不得再继续从事行政执法工作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收缴行政执法证件决定书（2）
 
（被收缴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所在单位）：
因你单位行政执法人员（ 姓名及其违法事实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依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第三十二条 之规定，我机关决定对该执法人员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（被收缴行政执法证件编号）予以收缴，并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，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调离行政执法岗位。自本通知书下发之日起，该执法人员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收回，并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日内上缴同级司法行政部门，并由司法行政部门上报省司法厅备案。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责令停止行政执法工作通知书（1）

（责令停止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姓名）：
因你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，依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之规定，我机关责令你即日起停止行政执法工作。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责令停止行政执法工作通知书（2）

（被责令停止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所在单位）：
因你单位工作人员（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）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，依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之规定，我机关责令其即日起停止行政执法工作，请你单位予以监督落实，特此通知。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

白执监通（）第[    ]号
 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近日我机关收到（案件来源），反映（                 ）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：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请调查核实上述情况，如确实存在违法问题，请依法纠正，并将处理结果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前书面报告我机关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承办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科室）。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行政执法监督（责令改正）意见书

白执监意（）第[    ]号
 
                  （被责令改正的部门）：
    近日，我机关在（备案审查、行政执法监督）过程中，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： 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经我机关调查：（具体行政行为违法、不当的事实及证据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根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我机关责令你单位对上述违法、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改正。改正的内容及要求如下：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你单位应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前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我机关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承办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科室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
行政执法监督（责令履行）意见书

白执监意（）第[    ]号
 
                  （被责令履行的部门）：
    近日，我机关在（备案审查、行政执法监督）过程中，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：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经我机关调查：
（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及证据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我机关责令你单位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前依法履行（        ）的法定职责，并将履行情况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前书面报告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承办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科室）。
逾期不履行的，我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
行政执法监督（责令退还）意见书

白执监意（）第[    ]号
 
                  （被责令退还非法所得的部门）：
    近日，我机关收到（案件来源），反映你单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：
（材料反映的基本问题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经我机关调查：
（违法实施行政处罚、行政征收或摊派财物的事实及证据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我机关责令你单位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前依法退还（          ），并将履行情况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前书面报告我机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承办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科室）。
逾期不履行的，我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行政执法监督（处理）意见书

白执监意（）第[    ]号
 
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：
    近日，我机关在（备案审查、行政执法监督）过程中，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：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经我机关调查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我机关决定：
1、通报批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确认违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确认无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送达回证
	案由
	

	受送达人
名称或姓名
	

	送达单位
	

	送达地点
	

	送达文书
	送达人
	收到日期
	受送达人  签名

	

	
	
	

	

	
	
	

	

	
	
	

	

	
	
	

	

	
	
	

	备注
	
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行政执法监督结案报告
[        ]           号
	案  由
	

	当事人
	

	立案时间
	
	监督通知
送达时间
	

	监督决定及执行情况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人员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监督
机构
意见
	

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监督
机关
意见
	
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白城市行政执法监督文书：
案件移送函
	案件名称
	

	当事人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
	住址
	

	
	单位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单位地址
	

	
	

	移送单位
	
	接受单位
	

	移送理由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移送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案
件
有
关
材
料
	材料名称
	数量
	页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接受单位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受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